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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教練及裁判規則研習(增能學習)實施計畫 
 
一、依  據：教育部體育署 114/08/27臺教體署秘(二)字第1140700792號函核定「114學年度

大專校院足球聯賽」採購案(採購案號：114-02-036)暨 運動部 114/09/23 運競

(七)字第1140051298號函核定競賽規程。 
二、目  的：為提供各大專校院參賽隊伍足球運動規則新知，溝通臨場裁判執法尺度，提升

大專足球運動聯賽競賽水準與素質，推展足球運動。 
三、主辦機關：運動部 
四、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育總會) 
五、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六、講習時間及地點：民國114年10月27日(星期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第三教學大樓407教室

(106344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七、講習人數：依報名先後順序依序錄取，額滿為止60名。 
八、參加對象： 

1.凡已報名組隊參賽114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各級組隊伍所屬教練人員均可報名參加。 
2.凡持有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縣市足球委員會或其他足球運動

專業單位所核發各級裁判證並有意於本114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擔任執法裁判及臨

場技術委員者，均應報名參加。 
九、報名手續： 

1.報 名 表：請email報名回條(如附件一)至大專體育總會活動組黃正揚信箱(請寄

ctusf41@mail.ctusf.org.tw)或以傳真(02)2771-0305)即可，名單審查結果將於

民國114年10月23日下午六時公布於大專體育總會網站

http://www.ctusf.org.tw/。 
2.報 名 費：免費。 
3.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114年10月23日(星期一)下午5時截止。 
4.連絡資料：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地址：104703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3 樓。 
網站：http://www.ctusf.org.tw 
傳真：02-2771-0305 
聯絡人：活動組黃正揚先生 
連絡電話：02-2771-0300 分機 23 
電子信箱：ctusf41@mail.ctusf.org.tw 

十、講習課程：如附件。 
十一、報到時間：活動當天上午8時30分於講習地點辦理報到手續，請各參加人員自行前往，

不另發報到通知。 
十二、報到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第三教學大樓407教室(106344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

段1號)。 
十三、講習期間學員意外險及住宿、交通自行負責，講習期間所需之教材講義及午餐(餐點)由

主(承)辦單位提供。 
十四、無法全程參與者，請勿推薦，全程參加者發給承辦單位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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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教練及裁判規則研習(增能學習)實施計畫 
 
附件一教練及裁判規則(增能學習)研習報名回條 

 
請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下午5時前email報名回條至大專體育總會活動組黃正揚信箱(請寄

ctusf41@mail.ctusf.org.tw)回大專體育總會，俾便於安排講習接待工作。 
 
 
本人：                               (裁判) 
 
所屬單位、職稱：                         (請務必書寫清楚) 
 
不克參加研習 
參加 
 
參加者請續填下列資料以便辦理活動及用餐安排作業 
行動電話： 
用餐需求：均可     素食 
 
 

-------------------------裁------------------切------------------線------------------------------------ 
 
 
附件二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 

114年10月27日(一) 

學 員 報 到 08：30 
｜ 

08：50-09：00 始業式   主持人：詹召集人淑月      張國珍裁判長 

2025 -2026新規則修訂 09：00 
｜ 

10：40 講師：楊勝苑 老師 

足球比賽中容易產生爭議的判罰 10：50 
｜ 

12：30 講師：楊勝苑 老師 

12：30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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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勝苑 個人簡歷

現任： 

一、中華民國足球裁判協會理事長

二、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裁判委員會副主席

三、高中體育總會足球聯賽裁判長

四、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裁判講師

五、宜蘭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委員

六、東亞足球聯盟裁判委員會委員(2023- 

曾任：
一、足球國際裁判退休(1990~97)
二、宜蘭高中學務主任退休
三、AFC裁判考核員
四、東亞聯盟錦標賽裁判考核員(2011~15)
五、 東亞聯盟東亞杯錦標賽決賽裁判長(2013 韓國)
六、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裁判委員會主席(2006~09/2011~18) 
七、國家訓練中心印尼巨港亞運足球專項訓輔委員(2016~18) 
八、臺北世大運足球錦標賽裁判長(2017)

九、東亞足球聯盟裁判委員會委員(2006-2018)

學經歷：

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

二、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40學分班畢業

三、 1999 AFC(亞足聯)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馬來西亞)

四、 2001 AFC(亞足聯)裁判考核員講習班結業(馬來西亞)

五、 2005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中華台北)

六、 2007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日本)

七、 2008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中華台北)

八、 2009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韓國)

九、 2010 JFA(日本足協)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日本)
十、 2010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香港)
十一、2011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中國上海)
十二、2012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日本)
十三、2013 FIFA/AFC FUTSAL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馬來西亞)
十四、2014 FIFA(國際足總)FUTSAL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泰國) 
十五、2015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馬來西亞) 
十六、2016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馬來西亞) 
十七、2017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韓國) 
十八、2018 FIFA(國際足總)FUTSAL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泰國)
十九、2020 FIFA(國際足總)裁判講師班講習結業(ON LINE)
二十、e-mail：y431215@yahoo.com.tw
二十一、FB:y431215@gmail.com.tw
二十二、手機：0932-360576 3

mailto:y4312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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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楊勝苑

Law 3 – 球員

Law 3 – 球員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增加條文

• 每支球隊在比賽場上必須有一名隊長 並且配戴識別臂章。
隊長沒有特殊地位或特權，但對球隊的行為負有一定責任。

• 比賽可以執行「注意事項和修改」中列出的「僅限隊長」
準則。

Law 3 – 球員

解釋

鼓勵比賽採用「僅限隊
長」的指導方針來改善
場上行為，加強合作並
加強球員和裁判之間的
融洽關係。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3 – 球員

解釋

尊重和公平是足球比賽的核心價值，但裁判和其他比賽官員在做出
決定時經常受到口頭/或身體上的異議。在極端情況下，球員有時會
衝向裁判，包圍或圍攻裁判，這表明他們不尊重裁判，損害了比賽
的形象，並且可能令人感到恐懼和不安。

裁判和隊長之間加強合作有助於培養公平和相互尊重。在這方面，
為了讓裁判能夠解釋關鍵決定，只有隊長才被允許接近裁判，前提
是他們必須尊重裁判並表現得體。同時，每位隊長有責任確保隊友
與裁判保持合理的距離，並且不干擾裁判和隊長之間的互動。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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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3 – 球員

解釋

•允許球員和裁判之間的正常互動，而這種互動仍然很重要（以促進

透明度並避免可能出現的挫折感和衝突）

•任何透過言語或行為表示異議的球員（包括隊長）將被警告（黃

 牌）

•裁判將在適當情況下向隊長/或涉及事件的球員解釋重要決定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3 – 球員

解釋
為防止球員在重大情況以及關鍵事件或判決後圍攻或包圍裁判：

• 每隊只有一名球員（通常是隊長）可以接近裁判，並且在這樣做時，他

們必須始終以尊重的方式互動

• 裁判可以指示/鼓勵球員（口頭或手勢）不要接近他們

• 隊長負責幫忙引導隊友遠離裁判

• 未經允許接近/包圍裁判的球員可能會受到警告（黃牌）

• 如果適當，裁判可以延遲比賽重新開始，以便隊長有時間與隊友交談，

解釋決定，要求正確行為等。

• 與隊長以外的任何球員的互動或接近均由裁判自行決定，例如如果球員

犯規、被犯規和/或受傷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3 – 球員

當隊長擔任守門員時

• 如果守門員擔任隊長，則必須在開球前擲硬幣之前告知裁判，指定

   那位球員代替守門員接近裁判

• 只有守門員或指定球員（而非兩者）可以接近裁判

• 如果被提名的球員被替補或判罰離場，則必須提名另一名球員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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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3 – 球員

青少年、退役球員、失能者和基層足球的選

擇

以下準則僅適用於青少年、退役球員、失能

者和基層足球。

• 裁判可以透過鳴笛並使用以下信號來啟動

「僅限隊長」 的指導方針：

• 將雙臂舉過頭頂，手腕交叉

• 放下交叉的雙臂，將手掌張開，放在身體

     前方，向前推，以示意球員不得靠近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3 – 球員

• 隊長專用區將圍繞裁判延伸 4 公尺（4.5 碼）

• 在適當的情況下，裁判可以遠離球員，以建立隊長專用區

• 除每隊隊長外，其他任何球員不得進入隊長專用區，隊長應配戴識別臂章

• 隊長有責任鼓勵隊友尊重隊長專用區，並與裁判保持至少4 公尺（4.5 碼）的距離

• 若隊長以外的球員進入隊長專用區，違規者將因用動作表示異議應被黃牌警告

 （YC）

• 如果一支球隊中有多名球員進入隊長專用區，則必須至少警告一名球員（YC），

這通常是第一個未經授權進入隊長專用區的球員，或者是態度最具侵略性的球員

• 任何一支球隊中，若有多名未經授權的球員進入隊長專屬區域，比賽結束後必須

向相關部門報告*

強烈建議比賽主辦單位制定懲戒措施，以處罰同一球隊中多名球員進入隊長專屬區域

的情況。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5 – 裁判
6. 裁判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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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5 – 裁判

6. 裁判訊號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守門員用手/手臂控制球的八秒限制
的最後五秒倒數計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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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麼規則需要修改？
裁判沒有嚴格執行規則，守門員控球時間遠遠超過六秒，浪費時間並改

變
 比賽節奏，尤其是在本隊領先的情況下。這導致球員、教練和球迷感到

沮
喪。

2. 為什麼裁判沒有執行這項規則？
裁判很少因為守門員持球超過六秒而對其進行處罰，主要是因為在罰球

區
 內處理間接自由球非常困難，而且通常比守門員持球時間過⾧更能擾亂

比
 賽節奏。此外，在罰球區內被判間接自由球是㇐項嚴厲的懲罰，因為它

為
對手提供了絕佳的得分機會。舊規則被認為是不公平的，並且與相應的

犯

3. 為什麼判罰方式從間接自由球改為角球？
國際足總理事會尋求㇐種有效的威懾手段，並讓裁判更容易處理重新開始
的判罰。之所以選擇角球，是因為守門員不願意丟球，而且角球易於處理，
而且比罰球區內的間接自由球更容易發動。

4. 為什麼守門員控球時間從6秒延⾧到8秒？
分析顯示，除非守門員想拖延時間或減慢比賽節奏，否則他們通常會在獲
得明顯控制權後8秒內出手。初步分析和試驗結果顯示，守門員出手主要

有
三個時間段：
• 1-4秒：守門員想發動快速反擊*
• 5-8秒：守門員想快速出手，但找不到隊友或其他球員擋住了他們的路

（通常是無意 的），例如進攻性自由球或角球後，罰球區內擁擠的球
員

• 超過8秒**：守門員故意拖延時間和/或試圖減慢比賽節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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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些試驗使用了擲界外球，有些試驗則使用了角球。為什麼國際足總理事
會選擇角球作為對持球時間過⾧的守門員的懲罰？
國際足總理事會認為角球是更合適的懲罰方式，因為參與試驗的人員認為

角
球比界外球更有威懾力。

6. 守門員何時被視為用手/手臂控制球？根據規則第12章，在以下情況下，守
門員被視為用手/手臂控制球：

      • 球在其手/手臂之間
      • 球在其手/手臂與任何表面（例如地面、自身身體）之間
      • 當足球在伸展開的手上
      • 在地面來回拍球或將足球拋向空中

7. 八秒倒數何時開始？
當裁判確認守門員能夠用手/手臂清楚地控制球時，八秒倒數開始。守門

員
 無需站起來即可開始倒數計時，尤其是在許多拖延時間的例子中，守門員
接住球後，不必要地倒地，然後在那裡停留㇐段時間，即使沒有人阻止他
們站起來。如果對手在八秒鐘內阻止守門員出球，則除非守門員的球隊能
夠發揮優勢，否則將獲得間接自由球。

8. 為什麼裁判在八秒倒數的最後五秒舉手？
裁判會舉起㇐隻手，用手指從五數到零，以幫助守門員避免受到處罰。

倒
數計時也有助於守門員的隊友在倒數結束前做好接球的準備。

9. 角球從哪㇐側發出？
角球從距離守門員被裁判判罰時所站位置最近的㇐側發出。

Law 8 –開始比賽及重新開始比賽
10. Team captain

Law 8 –開始比賽及重新開始比賽
2. 墜 球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修正條文

如果比賽停止時：

 球在罰球區內, 裁判將球墜給罰球區內的防守方守門員

 球在罰球區外, 如果裁判能夠確定則將球墜給已經或將要獲得球權的
球隊的一名球員 ,否則將把球墜給最後觸球的球隊的一名球員。在比
賽停止時的位置墜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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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8 –開始比賽及重新開始比賽
2. 墜 球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解釋

有時候球顯然會傳給最後觸球的球隊的對手。在這種情況下只
要裁判明確表示讓本來應獲得球權的球隊墜球是更公平的做法。
在罰球區外球將被墜在比賽停止時的位置。

LotG 2025-26 EN 10 Restart - No clear pos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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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9 –球在比賽中及比賽外
2. 球在比賽中

Law 9 –球在比賽中及比賽外
2. 球在比賽中

增加條文

• 在其他所有時間，球都處於比賽狀態 (…)，並且保持在比
賽場地上。

• 若一方球隊職員、替補隊員、已替補球員或暫時不在比賽
場地的隊員（受傷、調整裝備等）如果無意不公平地干擾
比賽，在比賽進行中，當球明顯會離開比賽場地時觸碰球，
則應判罰間接自由球；沒有懲戒性處罰。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9 –球在比賽中及比賽外
2. 球在比賽中

解釋

有時，教練、替補隊員或暫時不在比賽場地的球員（以及
其他人）會在球即將出界時觸碰球，目的是幫助比賽盡快
重新開始。在這種情況下，將被判罰間接自由球， 但不會
受到紀律處分，除非因持續離開技術區域而受到紀律處分。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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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11 –越位
10. Team captain

Law11 – 越位
2. 越位犯規

增加條文

• *應使用『玩球』或『觸球』的第一個接觸點；然而，當
守門員擲球時，應使用最後接觸點。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11 – 越位
2. 越位犯規

解釋

判斷球員是否處於越位位置時，以第一次接觸球的點為準。
然而，當球被守門員擲出時，應該使用最後一個接觸點，
因為這提供了更清晰和更一致的參考點。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12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2. 間接自由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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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12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2. 間接自由球

修正條文

• (…)
• 如守門員在己方罰球區內觸犯下列任何一項犯規，判對方得一間接

自由球：

• 放出足球後在未經其他球員接觸足球前再次用手/手臂接觸足球

• 用手/手臂接觸從下列情況交回的足球屬於犯規，但如守門員明顯
將足球踢出或意圖將足球踢出繼續比賽後才用手/手臂接觸到足球
則屬例外：

– 從隊友蓄意用腳回傳之足球

– 直接從隊友擲入之界外球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12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2. 間接自由球

修正條文

• 3. 角球

• 如果守門員在罰球區內用手/手臂控球超過八秒而未將足球交出，則判
對方得一角球。當出現以下情況時，守門員被認為用手/手臂控制球：

• 球位於他們的手/手臂之間或他們的手/手臂與任何接觸面（例如地面
、自己的身體）之間

• 當足球在伸展開的手上

• 在地面上來回拍球或將足球拋向空中

• 裁判將決定守門員何時控制球以及八秒計時何時開始，並舉手目視倒
數最後五秒。

• 當守門員用手/手臂控制足球後，對方球員不能與他爭奪足球。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12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2. 間接自由球

解釋
• 如果守門員用手/手臂控制球超過八秒，裁判將判罰在距離守門員位置

最近的球場一側的角球（而不是間接自由球）。除非守門員重複犯規
，否則不會採取紀律處分。

• 為了協助守門員，裁判將舉手示意最後五秒。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Law 17 – 角球
介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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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17 – 角球

增加條文

當整個足球在地面或空中越過守方的球門線，最後觸球者為守方球員，而又
不是㇐進球，判㇐個角球。 (參閱規則 第8, 12, 13, 15 和 16章).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影像助理裁判 (VAR) 協定

影像助理裁判 (VAR) 協定

4. 程序
增加條文
最終決定

覆檢過程完成後有最終決定時，裁判必須用手號勾劃出「電視訊號」顯示及

作溝通; 比賽還可以實施裁判在 VAR「審查」或⾧時間 VAR「檢查」後公開解

釋和宣布判決的系統，如國際足總指南和 VAR 手冊中所述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影像助理裁判 (VAR) 協定

解釋
經過成功的試驗，現在比賽可以選擇由裁判在 VAR「審查」或⾧時間的
VAR「檢查」後宣布並解釋判決。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詞彙 – 足球用詞
墜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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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球

修正條文

當裁判在沒有犯規的情況下停止比賽時重新開始比賽，例如：因受傷、球有

缺陷等（參閱規則 第8章）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執法人員實用指引 – 位置、移動及團隊合作

2. 位置及團隊合作

增加條文

罰球點球
助理裁判應在球門線和罰球區域線的交叉點位置。
當可以透過技術（例如 GLT、VAR 系統）檢查球門線是否出現守門員入侵和
進球/不進球時，建議助理裁判站在邊線上，與罰球點（即越位線）對齊，因
為站在球門線上存在風險，如果球反彈，他們可能無法回到位置判斷。
如果有 AAR，AAR 必須位於球門線和球門區的交叉口處，且 AR 必須位於罰
球點線上(即越位線)。

Laws of the Game 
2025/26

Clarifications and 
associated Law 

change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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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10 – 決定比賽結果的方法
及
Law 14 – 罰球點球

‣關於兩次觸球的澄清

‣2025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

第31號通函 Zurich, 2 June 2025

國際足總理事會 (IFAB) 澄清規則第10章 - 決定比賽結果和規則第
14章 - 罰球點球，其中涉及踢罰球點球球員意外同時用雙腳踢球，
或球在踢罰球點球球員主罰後立即觸及非踢球腳或腿的情況。

‣這種情況很少見，而且規則第14章並未直接提及，因此裁判往往
會因主罰球員在球觸及其他球員之前再次觸球，從而判給對方間接
自由球，或者在互踢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的情況下，判罰球點
球射失。

然而，規則第14章的這㇐部分主要針對的是主罰球員在球觸及其他
球員之前故意第二次觸球的情況（例如，球從球門柱或橫樑上反彈，
但未觸及守門員）。這與主罰球員意外地同時用雙腳踢球，或在主
罰後立即用非踢球腳或腿觸球的情況截然不同，後者通常是由於主
罰時滑倒造成的。

‣然而，不判罰意外的兩次觸球仍是不公平的，因為守門員可能會
因球的軌跡改變而處於不利地位。

‣因此，國際足總理事會（IFAB）希望澄清以下情況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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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罰球點球球員意外雙腳同時踢球，或球在踢球後立即觸及非踢
球腳或腿：

§ 如果罰球成功，則重踢罰球點球
§ 若罰球失敗，則判罰間接自由球（除非裁判應用得益規則當不判

罰明顯有利於守方時），或在互踢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判
罰射門射失

• 踢罰球點球隊員故意雙腳同時踢球，或在球觸及其他隊員之前故
意再次觸球：

§ 判罰間接自由球（除非裁判應用得益規則當不判罰明顯有利於守
方時），或在互踢罰球點球（點球決勝負）中，判罰射門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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